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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海门区缦薇居纺织品厂

委托单位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宝兴村二十六组91号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乳胶枕 商标 /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规格 /

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6年02月05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GB 18401-2010《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》B类，FZ/T 62036-2017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6年02月11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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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标识 / 应符合GB/T 5296.4-2012要求 符合 合格

外

观

质

量

色泽

/

颜色均匀，可有轻微杂色，黄芯 符合 合格

裂缝、气孔、残缺 不应有不弥合裂缝 符合 合格

表皮皱折、脱皮 不影响外观 符合 合格

污染 不允许粘有杂质或有明显污染 符合 合格

气味 无令人难受的气味 符合 合格

甲醛含量 mg/kg ≤75 未测出 合格

pH值 / 4.0-8.5 6.9

异味 / 无异味 无异味 合格

耐水色牢度 级 ≥4 4 合格

耐酸汗渍色牢度 级 ≥4 4 合格

耐碱汗渍色牢度 级 ≥4 4 合格

耐摩擦色牢度 级 ≥4 4 合格

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mg/kg 禁用 未测出 合格

甲醛含量 mg/kg ≤75 未测出 合格

材质 % / 天然乳胶93 /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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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